
博山区城西街道

关于成立城西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
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博西办发〔2021〕53号

 各社区，各办公室、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要求，进一

步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统筹、协调、督促和指导，更好地

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、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博山区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博山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

通知》（博政办字〔2021〕40号）的要求，经街道党工委、办

事处研究决定，确定成立城西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，

作为街道议事协调机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职责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

指示批示精神，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

重大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省、市、区工作要求；统筹、协调街道

未成年人保护工作，研究审议未成年人保护重大事项；协调推进

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未成年人保护规划、政策、措施、标准；督



促检查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落实情况、任

务完成情况，督办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事件处置工作；指导各

委办、各社区、各有关单位按照法定职责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；

总结、交流、推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验，组织开展统计调查、

宣传教育和表彰奖励工作。

二、组成人员

组   长：曲  欣 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副组长：梁红丽  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

           赵廷梓  街道党工委委员

成  员： 杨   勇 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（挂职）

          刘聪聪 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（挂职）

           李铭华  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

任

           秦   强  街道党工委委员

           张新玲  街道党工委委员

     赵   璇  街道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、监

察室  主任 



           王春雷  街道党工委委员

            陈   婷 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            赵   凯 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     张海锋 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     王  娟  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副主任

     杨艳玲  街道财审统计管理服务中心主任

     李乃喜  街道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

     焦晓娜  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

   梁  韬  街道城市和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、扶

贫办主任

     周小娟  街道纪工委副书记、区监委派驻城

西街道监察室副主任

 刘  静  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

           朱  莹  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

           张丽丽 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主任



           赵亚群  街道党政办公室副主任

           栾尚恺  街道综合执法办公室副主任

           谢海明  街道综治中心主任

     杨  帅  街道工会主席

     李泓浩  街道团工委书记

     任  静  街道妇联主席

     孙红莲  西冶街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
     孙  倩  白虎山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

任

     薛桂香  新坦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
     张翠芝  双山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
   侯  晶  龙泽园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
   宋立文  四十亩地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

任

   张大立  税务街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


   徐海峰  凤凰园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
   于敦富  太平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
   杨曰珩  李家窑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
   崔  宏  大辛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
                朱训岩  柳杭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

会主任

三、其他事项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街道便民服务中心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

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街道党工委委员赵廷梓兼任；常务副主任由

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张丽丽兼任；副主任由街道妇联副主席范

文洁兼任。办公室成员由领导小组成员担任。

 

　　　　博山区城西街道办事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2021年 7月 20日

 


